
1.粮食经营者发现其销售的粮食有害成分含量超过食品安

全标准限量的，应当立即停止销售，通知相关经营者和消费

者，召回已售粮食，并记录备查；同时将召回和处理情况向

县级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报告。未按规定召回、停止经营

的，县级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

营。

2.召回的粮食能够进行无害化处理的，可进行无害化处理，

并经专业粮食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；符合饲料安全

标准的，可用作饲料原料；不符合食品和饲料安全标准的，

应当用作其他工业原料。


